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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令第 7 号

（1995 年 5 月 28 日）

根据我国政府于 1995 年 3 月 30 日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

事递交的加入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

（以下简称布达佩斯条约）加入书，以及同日中国专利局局长高卢

麟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递交的请求将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

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（ CGMCC）和中国典型培养物中心

（CCTCC）转为布达佩斯条约国际保藏单位的通知，我国将自 1995
年 7 月 1 日起成为布达佩斯条约成员国，我国的上述两个保藏单

位也将自 1995 年 7 月 1 日起以布达佩斯条约国际保藏单位的身

份开始工作。为此，对《关于中国实施〈专利合作条约〉的规定》作

如下修改：

一、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：

“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涉及新的微生物、微生

物学方法或者其产品，而且使用的微生物是公众不能得到的，申请

人最迟应当在国际申请日向依照布达佩斯条约取得了国际保藏单

位资格的保藏单位，提交微生物菌种保藏。”

二、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：

“申请人按照上款提交微生物菌种保藏的，应当在本规定第

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交国际保

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；期满未提交证明的，该菌种被

认为未提交保藏。”

上述修改自 199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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